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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98_E8_AE_BA_E6_c122_484610.htm 归责原则是处理侵

权损害赔偿案件的基本准则。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适用非

常重要，法官面对各种各样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熟练

地运用归责原则处理好这些案件，是对一个合格法官的基本

要求。本人最近研究了50件损害赔偿案件，发现在把握使用

归责原则上，标准不够统一，特别是在适用无过错原则和公

平原则的区别上存在一些问题。下面说说对损害赔偿案件中

适用归责原则问题时应掌握的一些基本要点。归责原则主要

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当然也包

括在理论界有争议的过错责任推定原则。首先要弄清：归责

原则的基本含意，其次要正确掌握几个归责原则之间的区别

，再者就是严格把握每个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和在适用中的

顺序，才能保证所审理案件的适用法律的正确性和判决结果

的公正性。 一、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损害赔偿的过错责任

原则，是指决定损害赔偿时，以行为人的过错为依据，判断

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一

，主观上有过错是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缺少

此基本要件，即使行为人造成了损害事实，并且行为人的行

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也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

就是主观归责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

的时候，要依行为人的主观意识来确定，而不是依行为人的

客观方面来确定。如果行为人的主观上没有过错，就缺少必

备的构成要件，就不能构成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这就是过错



责任原则的特别要求，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则没

有这样的要求。 第二，过错责任原则的构成。适用过错责任

原则确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其构成要求四个，即行为人主

观上有过错、有违法行为、有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

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这四个要件缺一不可。而在适用无过错

责任原则时，侵权责任构成只须具备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和

因果关系三个要件即可。 第三，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过错

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掌握的标准即是，只有在法

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特殊侵

权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也是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区

别之一。 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应当把过错作为行为人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根据，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其行为人是

指责任人自身，并非指责任人所控制的行为人的过错，也不

包括受害人和第三人的过错。在有些情况下，受害人的过错

是加害人不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例如高度危险作业，能证

明损害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作业人不承担责任。另外有些

情况下受害人的过错是减免加害人责任的条件，即在认定赔

偿数额时“过失相抵”。 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一般来说在原

告，即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只有在举证责任上有特殊

规定的，才由被告举证，如对医疗事故责任的举证责任，由

被告承担。 第四，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过错责任

原则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不是独立的归责原则。它是指

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前提下，在某些特殊场合，从损害事

实的本身推定加害人有过错，并据此确定过错行为人承担赔

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它的主观只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

术的广泛应用，适用过错责任，使受害人举证越来越困难，



如受害人不能证明加害人有过错，就不能得到经济补偿，为

公平起见，法律就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改为由加害

人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否则就要承担责任，或即是无过

错也要承担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建筑物或

者其它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者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规定，即属

于过错推定原则。 对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适用，除《民法通

则》第126条有明确规定外，对其它的一些特殊侵权行为是否

适用司法界认识不统一，有的认为《民法通则》第125条、

第133条、第43条规定以及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和工伤事故、

雇佣人对受雇人在执行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均

适用。本人认为除《民法通则》第126条外，对其他侵权案件

的适用要从严掌握，法官不能凭主观臆断，更加不能强加给

行为人以无过错责任。一是，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时，其侵权

责任的构成严格适用过错责任的构成，即损害事实、违法行

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要件一个不能少。二是在确定

主观过错上，实行过错推定。从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之间找

出其存在因果关系，从而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过错行

为人须证明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如果证明成立，则推翻过

错推定，不承担侵权责任。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无

过错责任原则是不依行为人的过错为责任要件，而依法律的

特别规定承担的责任。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

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这就是说判断责任的标准与过错责任原则相

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



有损害事实的发生，损害事实与行为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就

要承担责任。这不是对过错的考虑，也不是对公平的考虑，

而为了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更容易的补偿。这似乎看起来对

行为人不公平，加重了他们的赔偿责任，但这是一种社会的

责任，如产品质量、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造成的损失，往

往很重要，对产品责任和环境污染责任而言，无过错责任原

则贯彻的亦有明显的惩戒和预防功能。 第一，无过错责任构

成要件不再依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依据，而是行为人

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间有因果关系时，侵权责任即为构成。但是，不考虑行为人

的主观过错，并不等于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受害人的过

错对确定无过错责任范围有影响。 第二，无过错责任因为不

依过错为要件，其适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而适用。在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者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得适用无过

错责任原则。在我国《民法通则》中第121条至第127条和

第133条所列举的8种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如动物致人损害，限于饲养的动物和第三人的过错或受害人

的过错所致损害的情况；道路交通事故限于机动车辆发生于

公共道路上的情况；产品责任限于投入流通的产品因瑕疵致

人损害等。 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举证责任在被告。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受害人应要证明行为人的行为违法、损

害事实的发生、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

张免责，就应要承担举证责任，并不是证明自己无过错，而

应要证明是受害人的故意，或者过失是致害的原因，这也是

无过错责任原则与推定过错原则的重要区别。行为人如能证

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引起的，即又免



除赔偿责任。举证不足或者举证不能，行为人即应承担侵权

责任。 三、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 公平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

和受害人双方都没有过错，但鉴于损害事实已经发生，以社

会公平观念作为损害赔偿的准则，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由

双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我国《民法通则》

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根据实

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责任。”这是我国民法对公平原则在

法律上的确认。《民法通则》第129条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

和133条关于监护人监护责任的规定是对公平责任原则的具体

适用，是公平责任原则在立法中的体现。 第一公平责任原则

和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一样，是一种独立的责任

原则。同时它也是对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

补充。这三个原则在适用中要采取从特殊到一般，再到补充

的顺序，首先考虑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看是否有法律特别

规定的情况，如果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再考虑适用过

错责任原则，如果当事人均无过错，适用过错责任又不可能

，损害结果客观上已经发生，不使行为人承担责任又不公平

时，这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第二特别要注意公平责任原则

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区别。从字面上看，公平责任原则当事

人均无过错，无过错责任原则也是无过错，最容易混淆的就

这点。公平责任原则的当事人均无过错，但无过错责任原则

的当事人，有无过错不一定，可能有过错，也可能无过错；

公平责任的归责依据是社会公平观念，是公平责任的法律概

括和特别规定两种情况，即从《民法通则》第132条和第129

条、第133条的规定，而无过错责任均以法律的特别规定为限

。 公平责任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区别明显，在适用中公平责



任对损害结果一般是分担，过错责任一般是根据过错大小承

担。 第三，在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时，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承

受能力。经济状况好的一方当事人可适当多承担一些，同时

还要考虑社会效果，要注意多做调解工作，争取双方当事人

达成调解协议，如果要判决一定要慎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